
它可能会影响......

 – 债务、信用评级和契约安排

 – 资本支出

 – 可分配利润

 – 收入确认时点

 – IT系统、数据获取和数据质量

 – 收益

 – 流程和相关控制

 – 租赁合同的协商

 – 员工绩效计划

 – 税项

租赁的会计核算
正在改变
对电信企业有哪些影响？

2017年11月

新的租赁准则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——租赁》（IFRS 16）要求企业
从2019年起将大部分租赁纳入资产负债表内。对电信企业而言，获取完整
的租赁列表将颇具挑战。但这不仅仅是一种会计上的改变……

如果企业具有......
 – 专用线路 / 链接（例如，铜缆、光纤、以太
网、波段）

 – 其他传输资产（例如，交换站点、数据中心、
电线杆、管道、天线杆、卫星）

 – 用户驻地设备

 – 与其他商品和服务捆绑的资产

 – 合营安排下的资产

 –  ”背靠背”安排下的资产

 – 关联公司间租赁

 – 以外币计价的资产

……企业应即时开始审阅自身合同，并评估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将对业务产生哪些影响。

与利益相关方密切沟通，使之对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或业务惯例将
如何发生变化有所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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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线路 / 链接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如果某电信企业持有专用线路协议，则供应商可能具有实
质性替换权利。

 – 评估替换权利是否具有实质性需要运用高度判断。如果
客户不能确定权利是否具有实质性，则必需将其视为非实
质性权利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合同还符合租赁定义的其他标
准，则合同将构成租赁。

 – 复核合同条款以确定租赁期间内是否存在供应商的替换
权利。

 – 评估供应商的替换权利是否具有实质性，以确定是否
存在租赁。如果供应商在资产的整个使用期间内拥有替
换资产的实际能力，并且预计替换的经济利益将超过成
本，则供应商的替换权利是实质性权利。这一评估将根
据每项特定安排单独进行，因此电信企业无法采用“通
用”方法。

 – 识别企业相关安排中的关键判断要点。评估企业是否有
可以在整个业务中运用共同的判断。

 – 线路安排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。每种类型的安排都有独
特的“使用方式和目的”的决策。

 – 如果每一项线路协议架构均是客户定制的，则可能难以
确定由谁主导资产的使用，也就因此难以确定是否存在租
赁。

 – 考虑现有的线路协议的性质，对每项安排确定“使用方
式和目的”的关键决策。

 – 复核合同条款以确定是供应商还是客户有权做出这些决
策，因而确定谁持有对标的传输资产的控制权。

其他传输资产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如果电缆管道或输电线杆的部分产能具备可区分的物理形
态，则可以构成租赁。但是，传输资产的部分产能如果不
具备可区分的物理形态也可能构成租赁，前提是客户有权
获得该资产的“几乎所有”产能。

 – 为确定协议是否赋予客户获得资产“几乎所有”产能的权
利而搜集信息对企业而言可能颇具挑战，尤其是在部分产
能不具有可区分的物理形态时。

 – 实施“几乎所有”测试，并确保它得到一致应用。

 – 在传输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具备可区分的物理形态，
且客户没有获得几乎所有产能时，相关安排不构成租
赁。考虑该资产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否可能符合租赁的定
义。

 – 如果移动铁塔的一部分指定空间与其他服务供应商共用，
则一个组成部分（例如，移动铁塔上的空间）可能符合租
赁的定义，但是另一个组成部分可能不符合（例如，共用
的机柜）。

 – 如何分拆租赁组成部分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关键绩效指
标和契约指标。对承租人而言，选择采用简便实务操作方
法，即将每个租赁组成部分和相关的非租赁组成部分作为
一项单一的租赁组成部分进行确认，可能会提高息税折旧
及摊销前利润，但也可能会导致计入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
和负债金额增加。出租人不得采用该简便实务操作方法。

 – 识别哪些合同可能同时包含租赁组成部分和非租赁组成
部分。

 – 量化并评估分拆组成部分的影响，包括是否作为承租人
使用可选的简便实务操作方法。

 – 在移动铁塔共享协议或线路协议中，当协议期限超过了业
务一般的计划范围时，需要运用判断来确定是否在租赁期
内纳入续约和终止选择权——即，是否可“合理确定”将
行使这些权利。

 – 租赁期将影响折现率的计算，并最终影响租赁负债。

 – 识别条款中含有续约或终止选择权的租赁协议。

 – 确定如何应用“合理确定”测试。

确定相关影响 低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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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驻地设备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用户驻地设备安排可能因为功能增加而需要进行较高层面
的持续性决策。如果“使用方式和目的”的决策由客户做
出，则客户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，此时如果还符合其他标
准，则存在租赁。

 – 识别每项资产“使用方式和目的”的决策。

 – 复核合同条款，确定是供应商还是客户有权做出上述决
策，因此由谁控制标的资产的使用权。

 – 相反，对供应商而言，不含有租赁的安排（包括部分客户
驻地设备安排）可能全部落入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
号——客户合同收入》（IFRS 15）的适用范围。

 – 如果客户（或者电信企业）有重大的经济动机退还（或回
购）设备，则一份移动电话合同可能包含IFRS 16下所定义
的租赁。

 – 识别在此类商业惯例下作出的安排：尽管供应商持有资
产的法定所有权，但是否已将对该资产的控制权全部转
移给客户。

 – 考虑不包含租赁的协议是否属于IFRS 15的适用范围。

与其他商品和服务捆绑的资产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将合同中的每个租赁组成部分与非租赁组成部分进行分
拆，作为一项租赁核算。

 – 承租人可以按标的资产的类别选择不将租赁组成部分和
相关的非租赁组成部分进行分拆，而是将租赁组成部分和
非租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单一的租赁组成部分进行会计处
理。

 – 如何分拆租赁组成部分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
和契约指标。

 – 识别哪些合同同时包含租赁组成部分和非租赁组成部
分。

 – 量化并评估分拆组成部分的影响，包括是否作为承租人
使用可选的简便实务操作方法。

 – 即使在租赁组成部分和相关的非租赁组成部分被合并作为
一项单一的租赁组成部分时，可变付款额（例如基于用量
收取的公用事业费）也被排除在租赁负债之外。

 – 尽管符合租赁的定义，但相对于固定付款额的合同，只含
有可变租金的合同产生的使用权资产和相应负债的金额将
更低。但是，这也会导致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降低和损
益的波动性加剧。

 – 与供应商讨论可能的合同变化。

 – 为从固定付款额改为可变付款额，或是从可变付款额改
为固定付款额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建模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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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营安排下的资产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在确定是否存在租赁时，判断客户是合营安排本身，还是
参与合营安排的一方非常重要。这可能会影响到：

 - 在所识别的客户的报表中负债和资产的确认；
 - 根据所识别的客户的风险状况对折现率的评估；
 - 合营安排和参与合营安排中的其他方之间是否存在转租

赁；以及
 - 合营安排和参与合营安排中的其他方之间的交易的会计

处理。

 – 识别合营安排或战略合作中签署的、或采用的协议。

 – 评估协议条款，以识别每项安排中的客户。

 – 考虑其他合营安排利益相关方的IFRS 16政策及报告要
求，以及这些是否会影响您所在企业的报告。

“背靠背”安排下的资产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中间出租人将主租赁和转租赁视为两份合同，分别进行核
算。因此，对二者采用的会计模式可能不同。

 – 中间出租人根据主租赁产生的使用权资产将转租赁分类为
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。这可能导致在未来有更多的转租赁
被归类为融资租赁。例如，电信企业将从业主手中租来的
零售店铺在主租赁的整个租期内都转租给其特许经营商。

 – 中间出租人不能对转租赁的资产使用低价值租赁豁免，因
此需将这些租赁纳入资产负债表。

 – 考虑转租赁协议的合同条款将对主租赁的租赁期限产生
何种影响——例如，主租赁有延期选择权，而转租赁的
期限反映的是将行使该主租赁延期选择权的期间。

 – 识别在采用IFRS 16时，被归为经营租赁还是融资租赁的
分类可能变化的转租赁合同。

 – 确保作为中间出租人的企业没有使用低价值租赁项目的
豁免。

关联公司间租赁
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对于之前被承租人和出租人均分类为经营租赁的关联公司
间租赁，在采用新准则后，租赁双方的报表内可能不再进
行金额相等方向相反的会计处理。这是指，出租人将继续
采用经营租赁会计处理，而承租人将确认一项使用权资产
和一项租赁负债。

 – 这可能会显著增加内部报告、合并系统和流程的复杂程
度。

 – 评估合并系统是否能够处理复杂或大量的抵销。

 – 考虑任何法定会计核算的影响，即，因报告和税务要求
而不能简化集团报表所用方法的影响。

以外币计价的资产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由于租赁负债是按每个报告日汇率折算的货币性项目，而
使用权资产不是，因此以外币计价的资产租赁可能加大损
益的波动性。

 – 以外币租赁资产还可能增加对租赁折现率的确定、对租赁
的修改的会计处理以及编制合并报表的复杂性。

 – 识别外币风险套期的机遇，以降低因以外币计价的货币
性租赁负债的折算而导致的损益波动性。

 – 在确定折现率（即，作为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）时考
虑租赁的经济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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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渡方案1
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执行IFRS 16时，企业可采用追溯法，即重述可比数据，调
整最早比较期间期初的留存收益；或是采用经修订的追溯
法，在首次执行新准则的第一个报告年度的期初将初次采
用该项新准则的累积影响作为对留存收益的调整。

 – 在采用经修订的追溯法时，有多个选择方案以及简便实务
操作方法供企业选择，提供部分准则执行时的豁免。

 – 企业所选的过渡方案将对净资产的账面金额，以及过渡后
的损益趋势产生重大影响。

 – 按每种过渡方法对期初资产负债表以及未来的利润表和
资产负债表进行详细的建模分析，包括在采用经修订的
追溯法时应用简便实务操作方法。

 – 评估遵循每种方法所需的信息。

 – 如采用简便实务操作方法，考虑为进行趋势分析而维持
多套记录的要求。

 – 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合作，确定对税务、资金、IT系统、战
略、法务、雇员福利、可分配利润、投资者关系、监管合规
以及财务规划的影响。

 – 在过渡时，企业可选择以下会计政策中的一项：

 - 对所有合同采用新的租赁定义；或者
 - 采用简便实务操作方法，继续沿用之前对现有合同是否

为租赁或包含租赁所做的评估。
 – 在选择这一会计政策时，企业需就每项安排考虑以下方

面：

 - 租赁定义在新准则下可能不同（例如，电力购买协议）；
以及

 - 根据《国际会计准则第17号——租赁》（IAS 17）和《国
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4号——确定一项协议是否包含
租赁》（IFRIC 4）所做的现有分析的质量是否能够充分
满足要求。

 – 在新的租赁定义下可能不构成租赁的安排，评估比较对
它们采用IFRS 16 的潜在需要和可能实现的成本节省。

 – 复核曾按IAS 17或IFRIC 4做过的历史会计评估，确定这
些评估结论在过渡日是否仍然合适。

确认豁免1

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

 – 在过渡时及过渡后，承租人可以选择不对以下项目采用租
赁会计模式：

 - 租期短于12个月的租赁；以及
 - 低价值项目的租赁。

 – 对身为承租人且持有大量低价值资产（例如，办公设备、
移动电话、低价值线缆）的电信企业而言，这可以节省大
量成本。

 – 是否选择应用相关确认豁免，对短期租赁而言按照标的资
产的类别进行，而对低价值租赁而言则按照各项租赁逐一
进行。

 – 评估租赁资产的合同条款（包括取消条款，提前终止或
续约的选择权）以确定符合短期租赁确认豁免条件的租
赁资产。

 – 执行成本效益分析，确定将低价值项目从过渡分析中排
除可能节省的成本。

 – 在确定是否对整个资产类别采用短期租赁确认豁免时，
考虑对企业整体业务的影响。

i
1. 阅读毕马威刊物Lease Definition（《租赁的定义》）、Lease Payments （《租赁付款额》）、Lease 

Discount Rates（《租赁的折现率》），以及Lease Transition Options（《租赁过渡方案》），了解
更多有关IFRS 16 的具体资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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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马威的电信业服务致力于为全球的电信企业提供不懈支持，协助企业了解行业趋势以及行业问题。我们切合客户最为迫切的
业务要求，提供量身定制、有行业针对性的服务，为客户增加价值。毕马威遍布全球网络的专业人士凭借其广阔的全球视角与
深入的行业知识为客户保驾护航，使我们的客户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处变不惊。如果阁下需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请与您惯常的毕
马威人员联系或发送邮件至enquiries.cn@kpmg.com。

完善稳健的评估阶段为项目成功奠定基础，因此企业应尽早启动评估，为实施阶段提供更多灵活性。评估阶段通常包括以下
任务：

工作任务 行动方案 交付成果

过渡方案评估

 – 确定每种方案对财务数据和业务可能造成
的影响

 – 就选择追溯法还是经修订的追溯法评估企
业的准备程度

使用毕马威开发的IFRS 16 Transition 
Impact Accelerator（IFRS 16 过渡影响
加速器），编制过渡方案评估报告

会计诊断
 – 通过复核当前的会计政策和合同样本，识

别会计政策和披露的潜在差距
差距分析矩阵、热度图及合同复核汇总

业务影响评估（包括 
系统、流程和数据）

 – 评估现有系统的功能及差距

 – 识别数据要求和差距

 – 确定新的流程和控制要求

 – 评估对其他业务的影响，包括税务、运
营、财务规划和分析、投资者关系、监
管、合同、人力资源，股利和资金业务

使用毕马威开发的Leases Diagnostic 
Accelerator（租赁诊断加速器），编制业
务要求文档以及流程、技术和数据差距分
析报告

执行计划
 – 确定稳健的执行时间表，并制定管控措施

以实现执行计划
由IFRS 16 Programme Sponsor（项目
计划发起人）批准的执行计划

评估影响 定制方案 协助实现
预定规划

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帮助

毕马威的电信业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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